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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傑出校友名人錄

緣起
　　母校為表揚具傑出成就或貢獻之校友，以激
勵後進，特訂定「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
法」，並於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中通過實
施，遴選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成員包
括各學院院長及校內外之校友代表。　　
　　在各學院與委員提名並經遴選委員會討論後，
慎重遴選出物理系77B、材料系79G余振華校友、化
工系80B顏博文校友及電機系92B、98D沈士傑校友
為第十九屆傑出校友（依畢業系級排序）。
　　余振華校友於先進半導體製造技術研發及推動
產學合作耕耘有成，不斷創新精進；顏博文校友於
半導體業耕耘有成，運用傑出才智，提升效率，達
成節能減碳目標，並從事公益活動，為臺灣環境保
護盡心盡力；沈士傑校友於技術開發及公司營運方
面表現傑出，創新精進，擁有全球多項專利，卓然
拔萃。余校友、顏校友與沈校友對母校、對社會多
方回饋，貢獻至大，足為楷模，榮任傑出校友，實
至名歸。母校於4月29日創校107週年暨在臺建校62
週年校慶大會由賀陳弘校長頒授傑出校友證書公開
表揚，作為清華學子之表率。

傑出校友獎座
設計理念
　　琉璃柱校門入口意象，象徵「
自強不息　厚德載物」。紫色產生
流動的效果，彰顯清華人的「活力
」；底部噴砂「清華之光」印章
，代表「清華精神」。

設計者
　　南大校區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
任蕭銘芚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88學年度第二次(88.12.07)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88學年度第二次(88.12.21)校務會議通過
104學年度第二次(105.01.05)校務會議通過修正條文

一、為表揚本校校友之傑出成就或貢獻，以激勵後
　　進，特訂定本辦法。
二、凡本校校友，具下列資格之一，且非本校現職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或職技人員者，得為傑出
　　校友候選人：
　　1.在專業或事業上有傑出之成就者。
　　2.對社會有特殊貢獻者。
　　3.對本校建設或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三、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由副校長、各學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並由校長聘請校友代表及校內外委
　　員若干人共同組成，副校長為召集人。
四、傑出校友候選人由遴選委員或各學院於每年十
　　一月底前提名，經遴選委員會評議通過後為本
　　校傑出校友。
　　傑出校友候選人名單在提名及評議過程中皆不
　　對外公開。
五、傑出校友由校長頒給傑出校友證書，並於校慶
　　活動時表揚。
六、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